$ASRE S ERATRT

1142 B3 & 1 % 51208

iy

R

e

a4

EF )

*

{

MEFEERF (%R

o/
e
LR
Nod
4R
Rk

EL!
-~

AN
418
IT/
e

A

1B

s

1B

o/



IAFFAEHLAT R AR T

=N ~

B A TRl A RS f AR5 E5T 5P 16PF AR 4l 2 A2

GOEEBRTRAAEL AR o
m d

- N FBAARFFFHAF AN FF LA P AERAER
B2 A 22 JILAFRAEALFATER (TF) 1,200 ~
FooNERATRLFERE ST LHAAD T AATH
oottt 2 BB A 0 g F G e (TALY
Bl) F3iE - £51% % 138 % “42'.;"1:@%73 FEREC fﬁﬁ.A
WERPBHL GRE o AEGFLAAFET O vkt R
ERPHEGRARF R H R e B s Bt 233
B s RARER 6 R AT AR P
AfFs 2 G EREFLALGFH LA VT
2% o R T FIEE 0 A B T R 2R

\a

T E W MR

Y
)



y
;ﬁ’%ﬁiﬁ r"* ETFF ‘Biirjj A E A o
Z%d L3 A A TAFAER Sk o § 6% 15]
W E T —‘%EFW’@E*%%%Qéﬁiay s v

e
.
i

3

FH G AT ’7-”]57" = %9'5&:']?4'%%”\” 1’1757%7}2'
AL PR LA BAANEFRFAR T LY
ﬂﬁm%wgpapQ%%@Y?ﬁjgw@a PPN

B R R TR 7] R i %%%Jgﬁw~(ﬁ
FIR98E 1 R E ;z}ﬁﬂ g' 5245 7 % ;‘Ds\iﬁ;ﬂ*fz it
Wé&W%F%+£@i$%)°¢h%&giﬁgi§
,)@.i\.pq_ﬁ_& SN p S TR A a4 o AN T

; B BAETREBRTRAFLARA O
ﬂ%’@ﬁELﬁ‘gfﬁéﬂwvgiéﬁkéga_4
# 4 T

A

S G %455 % 19T ~ B 1615 51

%%5%”3%¢4%%ﬁ&(Tﬁﬁ» L) R A
R E > TR ERRRATE (o8) R 4%111’31’11)}75 '
S (THREERRF > s apETRRA [T A ]
5 E (p/?)ﬁ}%éiﬁ P "E\’Q\f’pm)@f—rwﬁfﬁbrg ,
o 2 41808 ~ EAIF2% ~ p ARIITE9 Y 10p A2d&? 5
fié?’4,5827‘w BAr ko RFIEG A II3#82 200 2 b
TP ER- A BENT > BT A 113£90 &
B %&wﬁfﬂwﬂ%&%ﬁﬁﬁ 156981,925~ > A
VT r 9 5289,500% etk E ) BALEAEDS H]
8,400~ 2 A AP E N L4000~ (S8 F AR > 9 K
DRy AR AT AV RTEY c Bl g

ﬂ%iﬁx$$ﬂiw@ﬁ-w%@meg%’%“ﬁ

N

Gk B AfRARAT ERFEE R k2 By

\E.

b
i
mj



i

Al

4 EF o
B r mdhisk > $RHEKDMAEZ O RREPE CMA
FH rEE o E A FR RN E A
FARAGER B P > F M EE A &R L Y
mgi&§g§¥$%—%ﬁ%ﬂﬁw? %ﬁ%%PﬁA
AP R B L E Y AR R P ey H o
ﬁﬁ&%ﬁﬁiﬁ W*Wz
i/i % 232654 4 ~ 1122113 ,
EERFE 2RAMAREF " MHA L)
B;”jv\jé R 114£4327% ~ 1121270 ~115%
¥ () R ARETRA L2 EE
jxﬁﬁAﬂﬁﬁm@ﬁ%m4mi~ﬂﬁ%
CRSERAE i 4 vzéf%%%ﬁ
MEETHRT Fpﬂ.ﬂq%‘
BRERTREEAf LT
Rz v L i P e P

<

N

T

g

LN
W Fn& “/ \‘ﬂ"
=
S
E
~

k)

=l T o
—\“.\'_
—M-\
F\

e
Bk

40N
w

4
S
|
Ay e

=
NS :‘ﬁi‘ ;‘.‘m\?

< H

Rt

4 N
8
(LI
7

bood 3
M i

'ﬁ“_\‘\
)
il
&=

2

W o e
: ==
o =
Y% o
X

(_)ﬁ\?%—&"ﬁdﬁ )5‘; l?i' IF' 22'7 I\':Li ‘a}/\lllﬁﬁ&l;/# IFI 1'+/])7|

7 B ’fgf‘lf’r TrEALT Y é%—aﬂ_gv_fvvré » ot p 111+ 9
T10P A= 5 gﬁ AR o F V04,5827 ~ 1808 ~ & A
2002 iF A 2w B AR o fRHSE A 11387 270 4 B

iam @ﬁhm b RESFARD ’k

= 3= A S B R LA S

o B %’r“%ﬂ};ﬁlﬁ'—lg iR A e e & E%\ EN
#B%ki,\i; 527t 4 n;ﬁ,?%rm'ﬁwé{p =S
=% )]

PN
-1
)
=
?;Q y X %E?—/\ jfﬁ_,é\j% A _Iié]l*r{)\ »7‘239 50071.4 ’ j’rl‘[];‘-ﬁ-
A
>
=

23
W
%; R
et
=
\;
\Eg:.
_.\
4
=)

N,

.\.l

AEe gL N158,400~ > ’\",‘” #%7&\;4 000~ ~ = A
74,000~ 7w 43,100~ (+& 35 :2%9,500~-1%8, 40

4,0007~-4,0007~=3,100~ ) » = M3tm § 2 2 & 1
AL A A R

ERRE LAt A
BARBEFF MR LGT 2T Bl

FAER 3 1

S
o

£mA



A D S A S K‘ﬁlz}ai:?zzﬂui‘é AR T i
e erRd By TR RArAE G T MR By 4 B T A
L FNRFATEFTLF A B AR ARA -
B4 2 je~ 2 2 DA
TEGF A ARBREFHAAFE (H- RERFF A7
Z_ %) ’4”I“%@éZﬁ&SWi»*ﬂﬁﬂia§&9+Ka
S 114#4370 112127 ~115#1F HFFEE S ~ F
(% @@@%A&@Pwﬁg”wﬁ’a$%ﬁ4ﬁma

FRFR R EGAE Y T 9 5289,500% 0 B
285 A 3N s %F4m§@4ﬁ8@£i%%%;
8 §6,000~ > 272,000~ >k~ T # 3,000
. a‘:;;:,; 1,200~ ~ % EA42 {3,500~ ~ ¥ ~ nze:,%l,zoo

\\ m

o

2

Ao L A1ESA00R c FMBH A BAE Y LR A ES
MR R LB A F T HMAE P28 158,618
= ' m %ﬁ"\i’%ﬁﬂii 1_7;%7-“];]’3—\7 E T’T%ﬁﬂgﬁﬁiﬁﬁﬁ
Bl Lz -3 mifa 1H5ﬁ§§@ﬁ444”ﬁa
T“&;{‘}—é%’flzf“’r’lg8618 TalsrtaBis? wk A
‘;—‘:E,%’f’if ,—rf"iuﬁo

B AP FAECA AT F 0 L AL T 24,000
SRR ssoommo %sLA/J@~34&~50ﬁzt’iéé
Wi thER B A A RLBER Vo HBEET 0§ S A%
AoESAA ML CHRED R A ST £ 5 AR
- S e

LT ERMA B RS RATE 0 BSEAA R E

FoX2 XM EERALN m G 2 adFd B R R R
2R ARFEIBARA 22 EREL NG 5 115

ERAMEE AT VRN EY1.287]F8, 6187 Rt
REIA AL (TERAE G HARRAN) TS
E G 24,6557 (3ESY 1 188,6187+44=4,605+) >
9,309~ 5 @ B A MERL R AR Y 0 MO B
o EGAI AP IR AR HETREFELZFEE F8,00

-]



Vi

Ty

2 A FE2 A, 0 AL b B £ 314, 655
SREE =R E EEEES YRS

Hm%i&7£WMﬁﬁ ’“Mﬁﬁﬁ¢ﬁ@f’ FAot
T 3@ 2003# R~ B g ELAs 0 0000-005L 2 4l & (U
AR A ghn d 3 h) o ¥ E AT £tk S FIA
W irHm )5 Btk o ﬁ"%ifa:".%%ﬁZEi 52 ks
%'Tj““" TRMARBIF AR B H 2 Bt Aok
B BT %”?”*’w f A RS L

N

ﬂ‘“’“ﬁﬁ CFEF A A FHERAALFE oS 4 EEd
e ’”ﬁi‘)ﬂ T‘E‘\T’;’?'MH%F": F.;]zs& T2 { 42 2 EAR o
; o

A % F“ﬂww??ﬁ’ﬁi**ﬁ*ﬁﬁ%

2ZAEFJIAFIAREAS] 2008~ F A
Fmi\ TR %lm-ﬁ-% R ERAE  RAERGFIENSGE
f'fi“"BIE B8 HRAGFE L AT RS Y L 2 B Ed
NI U o O 2 o QEA Y I SR oA

\éﬂ
—h
o

(L

= B 115 & 5 v 5 p

,—r fION pg

(\.‘3
i
|
i
P
)
45

A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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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2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林谷周  
代  理  人  陳盈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周培彬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吳仁貴  
            陳正欽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偕漢佳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明良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上列當事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林谷周自民國115年5月5日16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住所地或居所地之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5條第1項及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第75條第2項規定，於前項但書情形準用之。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第7項及第8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消債條例第75條第2項規定，如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3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即推定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並不以債務人「不可預見」為必要，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規定情形，僅須於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並與債務人於協商時能否預見無關。債務人於協商時縱未詳加思考、正確判斷，或可預見將來履行可能有困難而仍冒然簽約成立協商，亦不能據此即認其履行有困難係可歸責於債務人（司法院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24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復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前曾與債權人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花旗銀行，已與相對人即債權人【下稱相對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併）進行前置協商，並成立分180期、年利率2％、自民國111年9月10日起按月清償4,582元之還款方案，然因聲請人於113年8月20日至竹山天梯任職一週後發生職業災害，無工作收入而於113年9月毀諾。聲請人現積欠相對人債務總額約為69萬1,925元，現每月平均收入約為2萬9,500元，扣除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用1萬8,400元及父母扶養費每月各4,000元後雖有餘額，仍不足以清償債務，是聲請人應有不可歸責事由。聲請人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復無聲請清算、破產和解或破產事件現繫屬於法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聲請人前揭主張，業據其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財產清單、所得及收入清單、生活必要支出清單、債權人清冊、債務人清冊等件予以說明，並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債權人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通知繳費單、債權人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債權讓與證明書、本院114年度司促第2326號支付命令、112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至7月、11至12月、115年1月薪資單影本、勞（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聲請人母親身心障礙證明卡影本、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在職證明書、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及前置協商無擔保債務還款分配表暨表決結果、聲請人發生職業災害時之竹山秀傳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等件為憑。經查：
　㈠聲請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曾於111年間依消債條例規定向最大債權銀行花旗銀行申請前置協商，並以自111年9月10日起為首期繳款日，每月以4,582元、分180期、年利率2％之條件成立前置協商，嗣聲請人於113年8月27日發生職業災害，曾至竹山秀傳醫院急診入院，致聲請人無工作收入，無法按期清償而毀諾等情，有聲請狀及補正狀說明、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及前置協商無擔保債務還款分配表暨表決結果、聲請人發生職業災害時之竹山秀傳醫院診斷證明書可參，又聲請人現今每月平均收入為2萬9,500元，扣除每月個人生活必要支出1萬8,400元，父親扶養費4,000元、母親扶養費4,000元後尚餘3,100元（計算式：2萬9,500元-1萬8,400元-4,000元-4,000元=3,100元），已低於前置協商之每月還款金額，且聲請人除有曾成立前置協商之債務外，尚有債權人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以聲請人目前收支狀況，應認其履行協商債務顯有困難，堪認聲請人履行困難之情形實有不可歸責之事由，而得聲請本件更生程序。　
　㈡聲請人之收入及支出情形：
　⒈聲請人主張其現任職於大庄商行（屬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之門市），每月薪資約為2萬9,500元，有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至7月、11至12月、115年1月薪資單影本、勞（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參，故依聲請人提出之上開資料，認定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約為2萬9,500元，應屬妥適。
　⒉聲請人現在支出部分，聲請人陳稱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膳食費6,500元、交通費2,000元、水、電、瓦斯費3,000元、電話費1,200元、房屋租賃3,500元、勞、健保1,200元，合計為1萬8,400元。審酌聲請人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略低於115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1萬8,618元，而聲請人並未提出支出之證明文件，亦未釋明其無須負擔必要支出之一部，故本院仍以115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1萬8,618元作為聲請人之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方屬妥適。
　⒊聲請人主張其需負擔父母扶養費，每月支出扶養費各4,000元，合計為8,000元。查聲請人父母為34年、50年生，均已逾退休年齡，聲請人母親為極重度身心障礙情形，有戶籍謄本、聲請人母親身心障礙證明卡影本在卷可參，又聲請人父母名下並無財產，聲請人父親亦無所得，聲請人母親之年所得，並不足以負擔其支出，而有不能維持生活需聲請人扶養之情形。本院審酌聲請人父母之生活必要支出費用，依115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1萬8,618元，按扶養義務人人數4人（即聲請人及兄弟姊妹共4人）平均分擔，計算為各4,655元（計算式：1萬8,618元÷4人=4,655元），合計為9,309元；而聲請人陳報之父母扶養費，低於上開數額，聲請人並未釋明其確實無須負擔其所陳報之扶養費8,000元與上開數額之差額之情形，故本院仍以上開金額4,655元，合計為9,309元，作為聲請人負擔父母之扶養費用數額，方屬合理。
　⒋從而，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約為2萬9,500元，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父母扶養費9,309元，每月尚有餘額約1,573元，得履行更生方案，有重建更生之可能。
　㈢依聲請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顯示，聲請人名下有西元2003年出廠、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1台（經聲請人陳報已失竊而不存在），另聲請人所有金融帳戶，因其遭詐騙而列為警示帳戶，無法提出聲請前2年至今之金融變動情形，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聲請人補正狀說明在卷可稽，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財產，堪認聲請人之債務大於財產，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如不予更生重建生活，有違消債條例協助債務人重建更生之立法本意。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又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復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聲請更生，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志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張雅筑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2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林谷周  

代  理  人  陳盈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周培彬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吳仁貴  

            陳正欽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偕漢佳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明良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上列當事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林谷周自民國115年5月5日16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且無擔保或無優先

    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

    ，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住所地或居

    所地之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

    ）第3條、第5條第1項及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債務人對於

    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

    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

    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

    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第75條第2項規定，

    於前項但書情形準用之。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第7項及

    第8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消債條例第75條第2項規定，如

    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

    費用之餘額，連續3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即

    推定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並不以債務人「不可預見」為必要，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

    但書規定情形，僅須於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判時存

    在即可，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並與債務人於協商

    時能否預見無關。債務人於協商時縱未詳加思考、正確判斷

    ，或可預見將來履行可能有困難而仍冒然簽約成立協商，亦

    不能據此即認其履行有困難係可歸責於債務人（司法院98年

    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24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

    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

    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

    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必要時，得選

    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

    管理人，復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有不能清償

    債務之情事，前曾與債權人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花旗銀行，已與相對人即債權人【下稱相對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併）進行前置協商，

    並成立分180期、年利率2％、自民國111年9月10日起按月清

    償4,582元之還款方案，然因聲請人於113年8月20日至竹山

    天梯任職一週後發生職業災害，無工作收入而於113年9月毀

    諾。聲請人現積欠相對人債務總額約為69萬1,925元，現每

    月平均收入約為2萬9,500元，扣除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用1

    萬8,400元及父母扶養費每月各4,000元後雖有餘額，仍不足

    以清償債務，是聲請人應有不可歸責事由。聲請人之無擔保

    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復無聲

    請清算、破產和解或破產事件現繫屬於法院，爰依法聲請更

    生等語。

三、聲請人前揭主張，業據其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財產

    清單、所得及收入清單、生活必要支出清單、債權人清冊、

    債務人清冊等件予以說明，並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

    清冊、債權人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通知繳費單、

    債權人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債權讓與證明書、本院114

    年度司促第2326號支付命令、112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統一超商

    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至7月、11至12月、115年1月薪資單影

    本、勞（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身分證影本、戶籍謄

    本、聲請人母親身心障礙證明卡影本、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影

    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

    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在職證明書、前置協商機制協

    議書及前置協商無擔保債務還款分配表暨表決結果、聲請人

    發生職業災害時之竹山秀傳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等件為憑。

    經查：

　㈠聲請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曾於111年間依消債條例規

    定向最大債權銀行花旗銀行申請前置協商，並以自111年9月

    10日起為首期繳款日，每月以4,582元、分180期、年利率2％

    之條件成立前置協商，嗣聲請人於113年8月27日發生職業災

    害，曾至竹山秀傳醫院急診入院，致聲請人無工作收入，無

    法按期清償而毀諾等情，有聲請狀及補正狀說明、前置協商

    機制協議書及前置協商無擔保債務還款分配表暨表決結果、

    聲請人發生職業災害時之竹山秀傳醫院診斷證明書可參，又

    聲請人現今每月平均收入為2萬9,500元，扣除每月個人生活

    必要支出1萬8,400元，父親扶養費4,000元、母親扶養費4,0

    00元後尚餘3,100元（計算式：2萬9,500元-1萬8,400元-4,0

    00元-4,000元=3,100元），已低於前置協商之每月還款金額

    ，且聲請人除有曾成立前置協商之債務外，尚有債權人晨旭

    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台

    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以聲請人目前收支狀況，應

    認其履行協商債務顯有困難，堪認聲請人履行困難之情形實有

    不可歸責之事由，而得聲請本件更生程序。　

　㈡聲請人之收入及支出情形：

　⒈聲請人主張其現任職於大庄商行（屬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之門市），每月薪資約為2萬9,500元，有統一超商股份有限

    公司114年4至7月、11至12月、115年1月薪資單影本、勞（

    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參，故依聲請人提出之上

    開資料，認定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約為2萬9,500元，應屬妥

    適。

　⒉聲請人現在支出部分，聲請人陳稱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

    膳食費6,500元、交通費2,000元、水、電、瓦斯費3,000元

    、電話費1,200元、房屋租賃3,500元、勞、健保1,200元，

    合計為1萬8,400元。審酌聲請人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略低

    於115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1萬8,618元，

    而聲請人並未提出支出之證明文件，亦未釋明其無須負擔必

    要支出之一部，故本院仍以115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1.2倍即1萬8,618元作為聲請人之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

    用，方屬妥適。

　⒊聲請人主張其需負擔父母扶養費，每月支出扶養費各4,000元

    ，合計為8,000元。查聲請人父母為34年、50年生，均已逾

    退休年齡，聲請人母親為極重度身心障礙情形，有戶籍謄本

    、聲請人母親身心障礙證明卡影本在卷可參，又聲請人父母

    名下並無財產，聲請人父親亦無所得，聲請人母親之年所得

    ，並不足以負擔其支出，而有不能維持生活需聲請人扶養之

    情形。本院審酌聲請人父母之生活必要支出費用，依115年

    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1萬8,618元，按扶養

    義務人人數4人（即聲請人及兄弟姊妹共4人）平均分擔，計

    算為各4,655元（計算式：1萬8,618元÷4人=4,655元），合

    計為9,309元；而聲請人陳報之父母扶養費，低於上開數額

    ，聲請人並未釋明其確實無須負擔其所陳報之扶養費8,000

    元與上開數額之差額之情形，故本院仍以上開金額4,655元

    ，合計為9,309元，作為聲請人負擔父母之扶養費用數額，

    方屬合理。

　⒋從而，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約為2萬9,500元，扣除其每月必

    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父母扶養費9,309元，每月尚有餘

    額約1,573元，得履行更生方案，有重建更生之可能。

　㈢依聲請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顯示，聲請人名

    下有西元2003年出廠、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1台（經聲

    請人陳報已失竊而不存在），另聲請人所有金融帳戶，因其

    遭詐騙而列為警示帳戶，無法提出聲請前2年至今之金融變

    動情形，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聲請人補正狀

    說明在卷可稽，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財產，堪認聲請人之債

    務大於財產，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如不予更生重建生

    活，有違消債條例協助債務人重建更生之立法本意。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又所負無擔

    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

    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復查無消債條例第6

    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

    在，則聲請人聲請更生，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志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張雅筑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2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林谷周  

代  理  人  陳盈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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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林谷周自民國115年5月5日16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住所地或居所地之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5條第1項及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第75條第2項規定，於前項但書情形準用之。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第7項及第8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消債條例第75條第2項規定，如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3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即推定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並不以債務人「不可預見」為必要，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規定情形，僅須於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並與債務人於協商時能否預見無關。債務人於協商時縱未詳加思考、正確判斷，或可預見將來履行可能有困難而仍冒然簽約成立協商，亦不能據此即認其履行有困難係可歸責於債務人（司法院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24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復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前曾與債權人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花旗銀行，已與相對人即債權人【下稱相對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併）進行前置協商，並成立分180期、年利率2％、自民國111年9月10日起按月清償4,582元之還款方案，然因聲請人於113年8月20日至竹山天梯任職一週後發生職業災害，無工作收入而於113年9月毀諾。聲請人現積欠相對人債務總額約為69萬1,925元，現每月平均收入約為2萬9,500元，扣除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用1萬8,400元及父母扶養費每月各4,000元後雖有餘額，仍不足以清償債務，是聲請人應有不可歸責事由。聲請人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復無聲請清算、破產和解或破產事件現繫屬於法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聲請人前揭主張，業據其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財產清單、所得及收入清單、生活必要支出清單、債權人清冊、債務人清冊等件予以說明，並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債權人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通知繳費單、債權人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債權讓與證明書、本院114年度司促第2326號支付命令、112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至7月、11至12月、115年1月薪資單影本、勞（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聲請人母親身心障礙證明卡影本、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在職證明書、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及前置協商無擔保債務還款分配表暨表決結果、聲請人發生職業災害時之竹山秀傳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等件為憑。經查：

　㈠聲請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曾於111年間依消債條例規定向最大債權銀行花旗銀行申請前置協商，並以自111年9月10日起為首期繳款日，每月以4,582元、分180期、年利率2％之條件成立前置協商，嗣聲請人於113年8月27日發生職業災害，曾至竹山秀傳醫院急診入院，致聲請人無工作收入，無法按期清償而毀諾等情，有聲請狀及補正狀說明、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及前置協商無擔保債務還款分配表暨表決結果、聲請人發生職業災害時之竹山秀傳醫院診斷證明書可參，又聲請人現今每月平均收入為2萬9,500元，扣除每月個人生活必要支出1萬8,400元，父親扶養費4,000元、母親扶養費4,000元後尚餘3,100元（計算式：2萬9,500元-1萬8,400元-4,000元-4,000元=3,100元），已低於前置協商之每月還款金額，且聲請人除有曾成立前置協商之債務外，尚有債權人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以聲請人目前收支狀況，應認其履行協商債務顯有困難，堪認聲請人履行困難之情形實有不可歸責之事由，而得聲請本件更生程序。　

　㈡聲請人之收入及支出情形：

　⒈聲請人主張其現任職於大庄商行（屬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之門市），每月薪資約為2萬9,500元，有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至7月、11至12月、115年1月薪資單影本、勞（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參，故依聲請人提出之上開資料，認定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約為2萬9,500元，應屬妥適。

　⒉聲請人現在支出部分，聲請人陳稱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膳食費6,500元、交通費2,000元、水、電、瓦斯費3,000元、電話費1,200元、房屋租賃3,500元、勞、健保1,200元，合計為1萬8,400元。審酌聲請人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略低於115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1萬8,618元，而聲請人並未提出支出之證明文件，亦未釋明其無須負擔必要支出之一部，故本院仍以115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1萬8,618元作為聲請人之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方屬妥適。

　⒊聲請人主張其需負擔父母扶養費，每月支出扶養費各4,000元，合計為8,000元。查聲請人父母為34年、50年生，均已逾退休年齡，聲請人母親為極重度身心障礙情形，有戶籍謄本、聲請人母親身心障礙證明卡影本在卷可參，又聲請人父母名下並無財產，聲請人父親亦無所得，聲請人母親之年所得，並不足以負擔其支出，而有不能維持生活需聲請人扶養之情形。本院審酌聲請人父母之生活必要支出費用，依115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1萬8,618元，按扶養義務人人數4人（即聲請人及兄弟姊妹共4人）平均分擔，計算為各4,655元（計算式：1萬8,618元÷4人=4,655元），合計為9,309元；而聲請人陳報之父母扶養費，低於上開數額，聲請人並未釋明其確實無須負擔其所陳報之扶養費8,000元與上開數額之差額之情形，故本院仍以上開金額4,655元，合計為9,309元，作為聲請人負擔父母之扶養費用數額，方屬合理。

　⒋從而，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約為2萬9,500元，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父母扶養費9,309元，每月尚有餘額約1,573元，得履行更生方案，有重建更生之可能。

　㈢依聲請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顯示，聲請人名下有西元2003年出廠、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1台（經聲請人陳報已失竊而不存在），另聲請人所有金融帳戶，因其遭詐騙而列為警示帳戶，無法提出聲請前2年至今之金融變動情形，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聲請人補正狀說明在卷可稽，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財產，堪認聲請人之債務大於財產，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如不予更生重建生活，有違消債條例協助債務人重建更生之立法本意。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又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復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聲請更生，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志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張雅筑





